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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常要訣 講記 科判 
第三世多珠欽仁波切 著 益西彭措堪布 譯講 

釋道淨 整理 20240715 3 稿 微信 qq 973451196 禁止商用篡改 法律責任必究 
表 1：（1表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震醒常执迷蒙——无常三法合集 之二 要訣篇） 

科判 頌詞 

大

文

分

四 

甲一、讚歎無常要訣為厭生大來源 

現世之事如唾涎，棄捨之法不思議， 

而由三根九因相，三種決斷思惟死， 

即是厭生大來源。 

甲二、

宣說

無常

要訣

分三 

乙一、三根本 
壽命無常決定死，長時不住速疾亡， 

死時除法皆無益，心中作意乃三根。 

乙二、

九因

相分

三 

丙一、第一根本“決定死”之三因相 
死魔無法可卻退，人壽唯減無可增， 

閻王之命不可改，是名決定死三因。 

丙二、第二根本“死無定期”之三因

相 

業作之壽不可信，幻化之身無堅實， 

死緣極多活緣少，此即死無定期因。 

丙三、第三根本“死時唯法有益”之

三因相 

死時與身徹底離，親屬關係全無益， 

受用財富唯留世，此無需辦俗務因。 

乙三、三決斷 
必修聖法心決斷，速勵修法心意決， 

須修死時得益法，長計心立三決斷。 

甲三、教誡須恆時

念死無常分四 

乙一、思擇現法無益而放下此生 
久遠即困世法城，牢執八法死不休， 

然無塵許堅實益，空勞執捉竟何為。 

乙二、思擇來世堪憂而起心畏死 
今朝最後住此處，需行後世之大城， 

有何把握不畏死，反省思惟則有知。 

乙三、思擇過患利益而起念死欲 

禪人重視發誓願，粘泥封關了生死， 

然心寬大圖久住，是心未立死想恩。 

證或未證甚深見，明或未明深實相， 

唯死行李第一計，定則手中有聖法。 

乙四、思擇真假法行而唯修善心 
死法無需排場修，日用順便皆可修， 

萬般不出一善心，善修善持內聖法。 

甲四、結勸受持無常要訣 

善緣用心記法語，妙慧深心持法義， 

乞家瘋兒出瘋語，勞君記取勿忘遺。 

年轻晋美撰著此文。善妙！   
 


